
   

粤澳深合统计函〔2025〕172号

关于开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“四新”
产业规模以下单位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区”）

“四新”产业规模以下单位抽样调查工作，为合作区经济发展决

策提供可靠依据，合作区统计局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起对有关单

位的基本情况进行核查，符合条件的单位将纳入常规的统计调查。

具体工作内容和事项如下：

一、核查对象

在合作区属于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

发展新产业统计口径（2024 年版）》范围内的规模以下法人单位。

二、核查内容

主要包括：核查对象在合作区经营状态、主要业务活动等。

三、核查时点

本期统计核查的时点是 2025 年 8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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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核查方式

采取电话、现场核查等方式。

核查过程中，如有问题，请联系我局工作人员，感谢支持与

配合！

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如下：

赖先生  15767131667

冯小姐  13266412799 

工作 QQ 群号：605467502

以下是我局用于开展本项核查工作的外呼号码，请注意及时

接听：

0756-3843744；0756-3843745；0756-3843746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

2025 年 12 月 10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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